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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超控股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20

年 3 月 24 日披露《关于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0-031），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拟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 10 时起至

2020 年 4 月 17 日 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深圳

市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 25,360 万股公司股票进行公开拍卖活动。 

公司已于2020年3月31日披露《2019年年度报告》，现补充如下： 

一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7,380,895,485.76 7,634,175,411.30 -3.32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-462,882,994.87 85,440,156.98 -641.76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的净利润（元） 
-148,154,323.97 19,065,068.95 -877.10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628,571,331.97 329,296,159.39 90.88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-0.3650 0.0673 -642.35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-0.3650 0.0673 -642.35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-26.93% 4.65% -31.58% 

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

总资产（元） 6,395,048,864.49 8,163,308,383.37 -21.66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1,443,115,112.02 1,871,332,681.49 -22.88% 

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94,030.49万元，其中银票、保函、信

用证保证金等受限资金余额为69,191.34万元；截止2020年4月12日公司货币资金



 

余额70,474.22万元，其中银票、保函、信用证保证金等受限资金余额为68,139.52

万元，实际可用资金余额合计2,334.70万元。 

二、风险提示 

1、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

部控制进行审计，出具增加了“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”为标题的单独

部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（天职业字[2020]14138 号）和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

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（天职业字[2020]14138-1 号）。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，2018

年 1 月 10 日至 10 月 18 日期间，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变更为

黄锦光，该期间，黄锦光未经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及授权，以公司名义为其个人、

关联单位、关联自然人的债务提供连带担保。2019 年度公司陆续收到揭阳市中

级人民法院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

人民法院的民事起诉状、法院传票及民事判决书等诉讼文件。截至 2019 年 12

月 31 日，涉诉 28 起，涉诉金额高达 14.63 亿元，上述案件存在败诉的可能性，

可能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利影响。 

2、根据公司《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》，公司 2020 年 1-3 月净利润预计为-8,500

万元至-4,500 万元，具体亏损金额详见公司将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《2020

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》。根据公司《2019 年年度报告》，公司 2020 年度经营计

划为“经合并后的营业总收入目标为 60 亿元，公司会继续亏损”。根据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“13.2.1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本所有权对

其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：（一）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

负值或者因追溯重述导致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连续为负值”，若公司 2020

年度继续亏损，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。 

3、（1）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超集团”）

及其一致行动人杨飞先生合计持有公司 225,242,779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

17.76%；（2）中超集团（包括中超集团及公司部分高管等）计划自 2020 年 4

月 14 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13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合计增持不少

于 0.3%的公司股份（公告编号：2020-055）；（3）目前公司高管及员工也持有一



 

定数量的股份。 

本次拍卖获得 20%股份后，新股东能否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存

在不确定性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

 


